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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按計劃提交諮詢報告
續與各界溝通覓共識 梁愛詩：押後令政改無期拖延

焦洪昌：中央全面管治權三依據

羅太：對抗中央者不能成候選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規定特首
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提
名。港區人大代表、行政
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昨日指
出，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框架撇除「公民提
名」，港人聚焦提委會組
成方法作討論，政改會更
有進展。她又表示候選人
除了港人接受，亦要確保
中央接受，對抗中央者不
能成為候選人。
羅范椒芬昨日在接受電

台訪問時表示，如果在特
區政府提交政改報告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定下的框架撇除
「公提」，政改討論將可更聚焦。「公提」的出現，是源於
部分港人對提委會欠缺信任，認為提委會組成欠缺民主成
分，故要求以「公提」繞過提委會。

「公提」行不通 候選人須中央接受
她強調，特區政府已不斷強調提名程序除要有法律依據

外，還要顧及實際操作。根據基本法規定，要提委會做橡皮
圖章，「咁做一定唔得」，而選民得到的人選資訊主要來自
傳媒，對他們並無直接認識，「只看形象不能完全理解一個
人的能力。」故「公提」行不通。
羅太指出，民調不時顯示超過20%受訪者，竟然覺得對抗

中央者可當特首。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普選，候選人
除了港人接受，也要確保獲得中央的接受，是無可置疑的。

籲港人要有大局觀 勿率性而為
她解釋，對抗中央者不能做特首是對香港好，此舉並非只

是保障中央，而是香港回歸以來與內地關係越來越緊密，兩
地是命運相連體，如內地經濟衰退，香港一定受影響，「覆
巢之下無完卵。」提委會若不朝着這個目標提名，普選的意
義將會失去，她呼籲港人要有大局觀，不能率性而為、「想
咁就咁。」
羅范椒芬並強調，中央已表明歡迎於提委會組成及民主程

序上討論，這兩方面還有很多探討空間。政改要有進展，大
家應探討如何將提委會民主程序透明化、客觀化，可讓市民
看到提委會是否公平、公正初選出令市民信服的候選人。
她坦言，其他民主國家及地區都有初選，太多人選會相當

混亂，若提委會作初步評選，以參選人的基本能力及往績，
去看他們有否潛質做好特首，能令整個選舉更有序。她認為
候選人數限於2人至4人也無妨。

特區政府將於周二
公布首階段政改

諮詢報告。提出「提委
會民主漸進方案」的13
名學者，包括王于漸、
宋恩榮、何濼生、郭國
全、范耀鈞、陸人龍、
黃賢、楊汝萬、雷鼎
鳴、廖柏偉、劉珮瓊、
關品方、羅祥國前日發
表聲明，以要醞釀一個
主流方案，需要一定空
間、一點時間為由，建議特首留待10月初，在立法會復會
後，才向人大常委會呈交報告。

相信學者建議出於善意
林鄭月娥昨晚在回應時表示，她相信有關建議是出於善意

的，可能是希望以1段時間來換取妥協的空間，但當局認
為，首階段為期5個月的公眾諮詢已於2個月前完結了，「既
然諮詢亦完成了，我們編寫的報告亦去到尾聲，我們覺得應
該按照原定的計劃，由行政長官在下周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
提交這個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的報告。」
她續說，該13名學者可能擔心，在當局提交報告後會否仍
有空間商討，「我可以在這裡肯定地說，由我們提交報告一
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我們都是會持續地與政黨、
政團，或者其他關心的團體溝通，亦希望爭取更多的機會可
以縮窄社會上的分歧、凝聚共識，讓我們能夠達致在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在另一場合指出，押後只會將
政改無期拖延，「政改諮詢已經進行多個月，總是有個終
結，不能無期拖延。否則拖到何時？10月公布又是否更
好？」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在另一場合指出，要求特首延遲
兩個月向人大提交報告，沒有意義。他相信特首的報告會包
括近期發生的事件，例如部分人對「公民提名」的意見，
「無需要隱瞞。」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在接受電台訪問時也表示，提交報
告是「事不宜遲」的，因公眾已覺得沒有實質事項去討論，
很難引起關注，即使特區政府延遲兩個月提交報告，社會可
能仍在爭拗應否有「公提」，兩個月後的分別不會很大。若
盡快提交報告，讓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早在一些明顯的底線上
劃界，港人可在框架內有較長時間作實質、聚焦討論，特區
政府也有時間調整其方案，對達成共識更有幫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有學者要求特

區政府延遲公布首階段政改諮詢報告，領導「政

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政

府既然已完成報告，就應按計劃提交。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則坦言，押後只會將政改無期

拖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
院在上月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後，
香港社會熱議停不了。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原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昨日指出，
有人聲稱中央「收緊對港政策」、「干
預『司法獨立』」等，反映了不少人對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有誤解。反對派
更藉市民的誤解鼓吹市民參與「公投」
及「七一遊行」，正正反映中央實有必
要發布白皮書。大家應分清黑白是非對
錯，不要人云亦云。

港高度自治 非完全自治
梁愛詩昨日在出席九龍東潮人聯會及
九龍西潮人聯會主辦的「白皮書座談
會」時表示，基本法早已訂明，中央對
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高度自治權並
非完全自治，基本法明確訂明香港直轄
於中央政府的特別行政區，故不存在剩

餘權力，更不可能與中央討價還價。
她續說，中央對港不只處理國防和外

交事務，如香港回歸17年來，人大常
委會曾為基本法作出4次解釋，包括居
港權、政改、特首選舉制度等議題，
「事實上，社會接受這4次釋法是履行
『一國兩制』，17年來亦無人認為影
響『一國兩制』及生活方式。」
被問及有質疑司法人員並非「治港

者」，梁愛詩認為是對基本法及「一國兩
制」的誤解，「行政、立法、司法是政府
3個權力的分立。點解司法機關唔係政府
裡頭一部分呢？所謂『大政府』是行政、
立法、司法，『小政府』是行政機構，法
官是『治港者』不是錯誤，更加唔係針對
司法機關作出的特別要求。」

基本法已保障港獨立司法權
就反對派聲稱，白皮書提出香港法官

須愛國是「干預香港『司法獨立』」，
梁愛詩指出，基本法已保障了香港獨立
司法權，如基本法第八十五條就列明，
香港特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
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
受法律追究等。
她續說，在香港法官的誓詞中，已包
括「定當擁護香港特區基本法，效忠香
港特區」，其中的「效忠」即等同愛
國，「我無法明白外界質疑『白皮書帶
恐嚇性。』任何人試圖要求法官判誰贏
誰輸，這是妨礙司法公正，絕不可能因
白皮書一句說話而影響香港『司法獨
立』。」

「愛國」是根本要求 效忠非貶義
梁愛詩強調「愛國」是根本要求，
「其他國家、地區對愛國完全無疑問，
更無需作討論。小朋友自小知道要效忠

國家，所有地方的法官就任須宣誓效
忠，比如英國要宣誓效忠英女皇。唔知
點解愛國喺香港係貶義？」
她坦言，中央發表「一國兩制」白皮
書，有人聲稱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是「收緊對港政策、破壞『一國兩
制』、干預『司法獨立』」，並借此呼
籲市民參與「公投」及「七一遊行」，
但這更說明中央有必要發布白皮書。她
希望大家分清黑白是非對錯，不要人云
亦云。

顏汶羽：白皮書消除社會誤導訊息
九龍東潮人聯會青年部部長顏汶羽

在講座上表示，白皮書是中央政府對
過往香港的各種表述的整合，更有系
統地令國際及香港市民了解中央對香
港的策略。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兩
地密不可分的，港人了解白皮書內容
是必不可少的，是次講座令居民更了
解白皮書的內容，可消除社會上一些
誤導的訊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新聞辦早前
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強調了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全國港澳研究會
會員、中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焦洪昌昨日出席一
座談會時表示，中央擁有全面管治香港的權力，有事
實、法律和制度三大依據。中國在1997年恢復行使
主權的含義，核心是恢復行使全面管治權。
「大中華青年在線」昨日在理工大學舉行「白皮書
與香港未來」座談會，焦洪昌、理大公共政策研究所
所長陳文鴻、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擔任主講嘉
賓。
焦洪昌在會上表示，中央對香港實施管治，首先是

事實依據：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恢復行
使主權的含義，核心是恢復行使全面管治權，這個觀
點暗含在《中英聯合聲明》之中。」

對港政策方針轉化基本法內容
他續說，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對香港恢復行

使主權，特別是主權中的管治權，「這是重大的事實
依據。」而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政策方針已經轉化為基
本法的內容，故《聯合聲明》並不是特區高度自治權
的法律根據。

第二是法律依據。焦洪昌
說，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在全
部領土範圍內只有一部憲法，
討論香港政改發展必須以憲法
為來根本前提。理論上，中國
憲法適用於香港，因為憲法在
中國主權範圍內有效，以2012
年為例，在香港法院的判決
中，有37宗涉及到中國憲法，
「不能說中國憲法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沒有適用的。」
第三是制度依據。焦洪昌指出，中國基本政治制度

包括民族區域制度、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和基層群
眾自治制度，如今學界傾向於將特區制度也納入基本
政治制度。

「一國兩制」是一體兩面 不能割裂
他續說，香港的「高度自治」包括立法權、獨立的

司法權等，以地方政府來說，權力比其他省市或外國
聯邦制下地方政府高很多。但「一國兩制」是一體兩
面的，兩者不能割裂，不能只提其中一面。香港實際
上是實行「一國兩制」，香港特區的權力不是固有，

而是中央透過基本法賦予的。根據白皮書，中央管理
特區的方針政策，實質上是「『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中央授權、高度自治」。
被問及白皮書指，香港需實行以「愛國者」為主體

的「港人治港」，焦洪昌表示，將法官列為「治港
者」，與香港的獨立司法權並無矛盾，因為維護國家
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繁榮，也是法官和司法人
員的義務，法官判案時不能違反基本法。
他並強調，中央對行政長官的任命權是實質的，為

了避免出現不任命的情況，特首須符合「愛國愛港」
要求，這關係到特首普選制度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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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有必要發白皮書釋誤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鄭伊莎）特區
政府下周二將發表政改諮詢報告，大律師公會在
前日突然發表聲明，聲稱不應單以違反基本法為
由排拒「獲普遍支持」的方案。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昨日指出，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如何根據基本法
增加提名委員會代表性，並希望與社會各界集中
處理和研究有關議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
詩坦言，政府仍未公開諮詢報告，過早批評是不
公道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則揶揄，公會
的言論是「以自己的小人之心，度特區政府的君
子之腹」。
大律師公會在今年4月28日公布的《2017年

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
意見書中，清楚指出，基本法第四十五（二）條
明確表明，只可透過提名委員會產生提名。基本
法第四十五（二）條亦規定提名委員會要「有廣
泛代表性」，「其用語明確地排除一個由全體選
民或每一個登記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

公會指，有建議認為申請人（參選人）能提出
有相當數量登記選民的「推薦」，或能展示出有
分量或廣泛代表的政黨支持，其提名即應被提委
會作例行公事、或「橡皮圖章」式的認可，甚至
認為這應是法律給予規定的。公會表明不同意有
關觀點，因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不可能被解讀為
暗示提委會在法律上有責任認可，或接受其他實
體「提名」的申請人。
他們並在意見書中明確指出：「有建議認為由

於基本法沒有明文禁止其他提名形式，因此，除
了由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的提
名形式外，其他的提名形式應是合法的。香港大
律師公會不同意有關建議，原因包括該建議涉及
在不適當的情況下運用『如無明文禁止，即為合
法』的普通法原則。」
不過，大律師公會前日突然再發表聲明，稱該

會今年4月28日呈交的政改意見書，內容須以整
體看待，「任何團體或個人企圖斷章取義、選擇
性地突出個別內容，都是不公平的。」該會又
稱，即使特區政府認為某個「受歡迎」但不符合
基本法的政改建議，也應該嘗試研究相關建議主
張的目標能否於基本法框架下實現，否則就是
「誤用及濫用法治概念」。

以較整體方式看 兩次聲明無分別
袁國強昨日在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回應說，他

希望以比較整體的方式去看大律師公會在4月底
發表的聲明，和前日發表的聲明，「我的理解是
大律師公會的看法仍然與其4月28日的聲明沒有
分別。」

他相信，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所說的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上
做工夫。……我相信無論是大律師公會昨（前）
天所說的意見，或者社會上其他界別人士及特區
政府，都希望做到。我相信代表性越高，提名委
員會可以在社會上有的認受性和接受性會越高，
所以這是我往後希望與社會各界需要集中處理和
研究的議題。」

梁愛詩：應待政府發表報告再評論
梁愛詩昨日出席公開論壇後回應指，政府仍未

公開諮詢報告，大家不應急於批評，「我不明白
大律師公會為何要發表聲明。報告還未公開，大
家都不知悉報告內容，是否一定是政府『斷章取
義』呢？是否（應該）待政府發表報告後再作評
論呢？」
她續說：「大家要明白，政府不可能逐點回應

每個機構的建議內容，我不相信會斷章取義，大家
亦不應過分揣測。……比如，我今日出席場合亦
不可能逐點回應某機構（的意見），但不等同『專
登抽一句出來』。」

劉迺強責出「茅招」小人心度君子腹
劉迺強昨日在出席另一活動後被問及大律師

公會的最新聲明時指出，特區政府仍未公布政改
諮詢報告，「何來濫用、誤用？」他揶揄，「濫
用」和「誤用」法律一直是反對派的伎倆，也是
大律師公會現在的作為，公會的言論是在「賊喊
捉賊」，也是「茅招」，是「以自己的小人之
心，度特區政府的君子之腹」。

▲九龍東、
西潮人聯會
舉辦白皮書
座談會，由
梁 愛 詩 主
講。
曾慶威 攝

■■袁國強袁國強。。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梁愛詩梁愛詩。。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劉迺強劉迺強。。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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